
 - 1 - 

 

  

新 乡 经 开 区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制 度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文 件 
 

新经开工改办〔2021〕3 号 

 
 

深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批 

改革的实施意见 
 

为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优化我区营商环境，根据

国务院和省、市关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关文件要求，

并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精简审批事项 

（一）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消防设计审

核、人防设计审查等技术审查并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，相关部

门不再进行技术审查。 

（二）质量监督手续、安全监督手续、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和

实名制管理等事项与施工许可审批合并办理，相关信息不再重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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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集，实现“一份办事指南、一张申请表单、一套申报材料”。 

（三）取消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合同备案，合同信息在

施工图审查和施工许可证审批环节采集。 

（四）在施工许可申报材料中取消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、

建设资金到位证明、现场条件报告等材料。 

二、取消部分项目强制监理 

根据《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》(建设部令第 86

号)和河南省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办理建筑许可

营商环境实施方案（豫工程改革办〔2021〕5 号），下列工程原则

上不再强制要求进行工程监理。 

(一)总投资 3000 万元以下的公用事业工程(不含学校、影剧

院、体育场馆项目) 

(二)建设规模 5 万平方米以下成片开发的住宅小区工程(不

含高层住宅及地基、结构复杂的多层住宅) 

(三)小型社会投资项目(符合区域规划环评且不涉及危险化

学品等需要特殊审批的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00 平方米的厂房、仓

储等生产办公设施项目) 

(四)无国有投资成分且不使用银行贷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

不强制要求工程监理的工程，建设单位可以实行自管模式或自主

决策选择监理或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等管理模式。当建设单位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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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自管模式建设时，必须建立完整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。现场须

配备相应的管理机构，项目监理机构的相关职责由建设单位履行

并承担法定责任和义务 

三、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的项目 

以下工程建设项目可不申领施工许可证: 

(一)项目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(不含 100 万元)或建筑面积

在 500 平方米以下(不含 500 平方米)的建筑工程 

(二)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条件的环境综合整治工

程，如房屋立面出新、屋顶改造、街巷整治、道路出新、杄线下

地、河遒清淤、门面门头亮化、园林提档改造等 

(三)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条件的道路桥梁供水排

水、城市照明、弱电线路、燃气管道等基础设施日常管养维护等，

包括道路路桥梁设施的声屏障、支座、护栏栏杆等附属设施的维

修、更换及新增等。 

应当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工程，质量监督手续和安全监督备案

与施工许可证合并办理。满足相应条件不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工程，

不办理安全监督备案手续，可不办理质量报监手续，如工程涉及

人防，建设方应单独办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。 

不办理质量、安全监督手续的工程，建设单位应会同各参建

单位强化落实质量安全责任。对不办理质量监督手续的工程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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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组织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有关单位进

行竣工验收，五方责任主体质量合格文件和验收记录可作为工程

已经竣工的材料。 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新乡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办公室        2021年 5月 15日印发 


